
广元市红十字会文件
广红发〔2011〕17号

广元市红十字会

关于印发《2011“红十字纪念宣传月”活动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各县区红十字会，市有关学校红十字会，市医疗机构会员单位，市红十字“885”志愿者协会：
《2011“红十字纪念宣传月”活动实施方案》已经市红十字会党组同意，现印发你们，请结合本地、本单位实际遵照实施。
二O一一年四月八日

主题词：纪念宣传月  活动方案  通知

抄送：省红十字会，市红十字会会长、副会长。

广元市红十字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1年4月8日印
2011“红十字纪念宣传月”活动
实  施  方  案

按照总会《关于开展2011“红十字博爱周”活动的预备通知》精神和省红十字会的部署安排，经研究，决定于2011年5月，我市红十字会系统结合“5•8”红十字日、“5.12”汶川地震三周年纪念日和国家防震减灾日等开展“红十字纪念宣传月”活动。为保证该项活动顺利进行，更好地普及红十字运动知识，传播人道理念，特制定2011“红十字纪念宣传月”活动实施方案。

一、活动主题：携手人道促和谐  志愿服务为民生

二、活动时间：2011年5月

三、主要内容：

（一）红十字志愿服务进社区。围绕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2011年“5.8”世界红十字日“志愿者与志愿服务年”主题，全市各级红十字志愿服务组织、冠名红十字医院（血站）及医疗机构会员单位，要深入社区（乡村）和特殊学校、进城务工农民子弟学校、社会福利院、养老院等，开展慰问、义诊、免费送药、健康咨询、造血干细胞捐献、艾滋病预防、无偿献血、遗体器官捐献宣传等“红十字关爱进社区（农村）”宣传和志愿服务公益活动。

（二）评选表彰“广元市首届十大博爱人物”。 市红十字会在全市组织开展“广元市首届十大博爱人物”评选活动，在“5.12”汶川特大地震3周年之际，举行颁奖表彰活动。

（三）开展“铭记·感恩”纪念活动。全市接受红十字系统援建的博爱卫生院、博爱卫生站、博爱学校和博爱新村，在县区红十字会指导下，以传播“人道、博爱、奉献”红十字精神为主要内容，铭记援建善举，感恩无私大爱，开展征文、演讲、晚会、歌咏、书画、摄影比赛、手工制作等形式多样的系列纪念宣传活动。

（四）开展“5.12”“博爱一日捐”活动。市、县（区）红十字会要结合实际，在本辖区积极开展纪念“5.12”“博爱一日捐”活动，筹集人道救助资金。

（五）创建红十字紧急救护站。在市红十字会直接指导下，县（区）红十字会在本辖区4A级以上旅游景区设立红十字紧急救护站，开展紧急救护培训工作，提高旅游景区防灾减灾、自救互救能力，保护游客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。
（六）举办红十字传播培训班。市、县（区）红十字会在纪念宣传月期间，各举办一期红十字传播培训班，对专（兼）职通讯员及新闻志愿者进行业务培训。

四、活动要求

（一）各级红十字会要高度重视，按照统一时间、统一主题、上下联运、形成合力的要求，精心组织，周密部署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确保2011“红十字纪念宣传月”活动的开展。

（二）各级红十字会要注重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，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参与，努力在内容和形式上创新，充分调动新闻媒体的力量，掀起宣传高潮，确保每项活动的质量和效果，并注意各项活动图片、音响、文字资料的收集。

（三）各红十字会基层组织要参照本方案制定活动方案，强化“红十字纪念宣传月”活动的社会性、群众性，对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典型事迹要及时报道。

（四）活动结束后，请将活动总结材料、影像图片资料，以纸质、电子文档形式于6月5日前报送市红十字会办公室。

（联系人：张金玉  3260270   13330758885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O一一年四月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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